
蓉花山镇2023年财政决算及2024年上半年

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（草案）

——2024年8月16日在蓉花山镇第二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
财政所所长  王利
各位代表：

我受镇政府委托，向本次会议报告我镇2023年财政决算及2024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2023年财政决算草案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及有关事项说明

1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

（1）收入决算。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41万元，完成（决算收支完成，均指比当年调整后的预算数）100%，其中：税收收入2640万元，完成 100%；非税收入1万元，完成 100%。

（2）支出决算。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490万元，完成100 %。

（3）平衡情况。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41万元、上级补助收入1265万元（其中：一般转移支付737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528万元）、调入资金300万元，合计总收入4206万元；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490万元、上解支出405万元，合计总支出3895万元。收支相抵，当年结余311万元，结转下年使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对决算有关事项的说明

（1）支出政策实施和重点支出情况。

我们执行的是“保工资，保运转，保民生”的财政支出政策，具体支出构成如下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35万元占26.8%；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5万元占0.1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10万元占11.7%；卫生健康支出79万元占2.3%；城乡社区支出34万元占1%；农林水支出636万元占18.2%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1255万元占36%；住房保障支出136万元占3.9%。基本保证了人员经费和行政事业单位的正常运转。

（2）预备费使用情况。

当年预算安排预备费46万元，使用46万元，主要用于办公经费和其他交通费用等方面支出。

（3）超收使用情况。

无超收。

（4）“三公经费”情况。

2023年，庄河市蓉花山镇人民政府，包括镇本级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使用当年财政拨款安排的 “三公”经费为7万元。其中，公务接待费2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5万元（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费5万元）。同2022年11万元相比减少4万元，主要原因是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支出。

债务情况。

我镇无债务。

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

我镇没有政府性基金收入和支出。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

我镇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。

二、2024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

（一）2024年上半年预算收入执行情况

我镇2024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158万元，截止6月末，我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351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43%，其中税收收入1351万元，完成43%；非税收入0万元，完成0%。

（二）2024年上半年本级预算支出执行情况

我镇2024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613万元，截止6月末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1594万元，完成当年预算44%，具体如下：
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58万元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3万元；卫生健康支出37万元；城乡社区支出10万元；农林水支出179万元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748万元；住房保障支出69万元。 

各位代表：我镇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较好，展望全年，我们一方面狠抓收入，确保完成收入预期。另一方面加强支出管理，压减一般性支出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只减不增。通过这些举措，促进乡镇财政良性发展，努力为我镇预算执行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。我们有信心在镇党委、政府的领导下，在镇人大的监督下，继续本着“开源节流，量入而出”的原则，努力完成本年预算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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